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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水利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焦水许准字〔2025〕第 25号

焦作市南水北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提交的焦作新河（孟州路——普济路）段生态治

理提升工程建设方案审批的行政许可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5

年 11月 19日受理。经审查，报送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条件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二十七条、《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

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》之规定，结合《<焦作新河（孟州路

——普济路）段生态治理提升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>审查

意见》，许可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焦作新河（孟州路——普济路）段生态治

理提升工程建设方案。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焦作新河（孟州路——普济路）段生态治理提升工程位

于新河上，全长 900m（新河桩号：3+230-4+130）。主要建

设内容包括，建设 1座左右岸互通平台；加高左岸堤顶高程

与右岸平齐，平整、压实原疏松的 4m 宽的堤顶。

1.左右岸互通平台

左右岸互通平台位于工程桩号 K0+210（新河桩号

3+440），跨径布置为 6+14+6m，平台长 26m，宽 6m，总面

积 156m2。结构体系为钢框架，基础形式为 0.3m、0.4m钢管

方柱和预制桩基础，方柱和预制桩基础位于河道边坡，按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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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流方向布置 2排，共 4个。预制桩基础呈四方状，宽度为

0.8m，高度为 0.7m，底部采用 PHC管桩，内置箍筋，桩径

400mm，桩长 7m，埋深为 7m，上接 0.3m 钢管方柱，方柱

内置箍筋。桥面铺设 1000×140×40mm 的塑木地板，留缝

10mm；桥两侧设直径 60mm×3mm 厚镀锌钢管扶手，扶手

表面喷绿色仿竹漆。左右岸互通平台梁底标高 99.22m。

2.堤顶道路

在原有的堤顶道路上，加高左岸堤顶高程，与右岸平齐。

堤顶道路全部按照现状堤顶路进行设置，宽度 4米，结构层

为：10cm厚级配碎石垫层素土夯实（压实系数>95%）+20cm

厚 10mm粒径 C25透水混凝土+3cm厚 1：3干硬性水泥砂浆

+工字铺 30cm×60cm×8cm厚麦绿色混凝土透水砖。栏杆：

沿河道两侧布置，栏杆主要采用镀锌钢管，整体成品定制，

采用无缝焊接，表面喷绿色仿竹漆。

（二）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

对桩基础进行工程防护处理，确保基础稳固。对平台垂

直投影面上的边坡进行衬砌，减小边坡局部冲刷。加强工程

运行管理期间的生态环境保护、安全监测、安全警示宣传和

教育。

二、你公司应严格按照《焦作新河（孟州路——普济路）

段生态治理提升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》将消除和减轻影响

措施落实到位，并将落实情况报河道主管机关备案；在工程

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河道主管机关报送有关竣工资料。

三、如涉及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，由你公司负责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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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行政许可有效期为三年，自签发之日起计算。工

程建设过程中涉河建设方案有较大变更的，应按规定重新办

理许可手续。

附件：《焦作新河（孟州路——普济路）段生态治理提

升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》审查意见

2025年 12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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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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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焦作市解放区农业农村局、焦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

区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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